关于《安溪县“文旅+”2023年专项行动暨推进国家

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工作方案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文旅经济的战略部署，全省召开旅游发展大会进行专题贯彻，出台了省、市促进旅游业、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意见及扶持政策，2022年泉州市出台《泉州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条例》，启动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创建工作，近期泉州市拟出台“文旅+”2023年专项行动方案。为贯彻落实省、市发展文旅经济的决策部署，今年来，安溪县委（县委十四届五次全会）、县政府提出“文旅经济破题起势”“文旅经济大突破”工作部署并列入县委“三争”工作方案（安委〔2023〕14号）专项。为推动工作落细落实，县文体旅局牵头起草了《安溪县“文旅+”2023年专项行动暨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工作方案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
2022年10月以来，根据《泉州市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》（泉政办〔2022〕47号）和《泉州市“文旅+”2023年专项行动方案》（2023年2月28日征求意见稿），县文体旅局牵头起草了《安溪县“文旅+”2023年专项行动暨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工作方案》征求意见稿。县政府卢荣斌副县长亲自把关，多次修改，并多次主持召开征求意见会，召集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座谈探讨，共收集32条意见和建议，采纳融入24条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线，深入挖掘生态茶园、康养温泉、“中国天然氧吧”、历史文化古镇、红色遗址等旅游资源，结合茶业、藤铁工艺业等产业资源，着力促进文旅融合发展，培育壮大文旅经济。主要分为三个部分：
1.工作目标。打造安溪“三铁三世遗”文旅品牌，呼应泉州市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，争创国家级、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。
2.主要任务和措施。主要实施“五大行动”:文化和旅游产业能级提升行动、文化和旅游消费新空间拓展行动、文化和旅游特色消费促进行动、文化和旅游消费环境优化行动、文化和旅游消费政策助力行动。
3.保障措施。主要落实“三个保障”：一是强化组织协调、督促推进、绩效考核，提供组织保障。二是开展各类媒体多层次、多渠道文旅宣传营销，提供宣传保障。三是强化资金扶持、用地供应、干部人才培训，提供政策保障。



